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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有機廢棄物資源化中心 BOT案 

招商文件公開閱覽意見回覆 
項次 條號(頁碼)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回覆說明 

1 
申請須知

P.13-14 

3.3.2 合作聯盟申請人應提出「合

作聯盟協議書」（如本申請須知附

件一之五），該協議書之內容應載

明各成員願意組成合作聯盟，共同

參與本計畫投資人之甄審，並願意

於獲選為本計畫最優申請人後，籌

組民間機構，辦理後續籌備與營運

等相關工作。合作聯盟協議書並應

記載各成員之出資比例，其中授權

代表成員應占全部成員出資比例超

過 50%，且各成員不得少於 10%，

並由全部成員認足民間機構全部股

份。如聯盟成員間就分工情況、權

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有特別約定

者，亦應於協議書中載明。合作聯

盟申請人各組成員之變更及合作聯

盟協議書內容之變更，需經被授權

機關同意，否則喪失申請人資格。 

建議修正為「授權代表成員應佔全部成員

出資比例超過 35%」，其修改理由如下： 

1. 增加聯盟彈性，提升整合誘因 

建議將授權代表成員之出資比例自 50%

下修至 35%，以利實際技術執行單位取

得主導權，並有效降低資本投入壓力，

避免僅具資金優勢之財務型投資人主導

專案決策，藉此強化具備實際技術能力

單位的專案參與意願，確保專案執行品

質與技術落實。 

2. 仍維持主導代表性與控股穩定性 

「超過 35%」雖低於過半，但在多數三

至五人結構中，仍能形成具代表性的領

導地位，並透過聯盟協議與決策條款進

一步強化主導全線設計。 

3. 鼓勵多元成員投入與風險分攤 

在維持「個成員出資比例不得低於

10%」及「全部成員認足民間股份」等

公平性與資本穩定性原則下，適度調降

授權代表的出資比例門檻，將有助於降

低實際技術執行應用端單位的資本壓

力，擴大參與範圍與合作多元性，提升

資源整合效率與風險分擔能力，進而強

化專案落實與營運穩定性。 

本案開放合作聯盟成員可達 5

家，為確保授權代表成員具有代

表性，爰要求授權代表成員出資

比例應占全部成員出資比例超過

50%。 

另依投資契約草案 13.1.3，授權

代表成員於營運期間之持股比例

達 35%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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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條號(頁碼)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回覆說明 

2 
投資契約 

P.32 

11.1.2 於營運期間乙方應無償為執

行機關處理廢棄物每年 6,600 公

噸，如執行機關交付之廢棄物超過

設置處理量能之 22%，超過 22%之

部分，由執行機關按每公噸 2,800

元支付處理費。 

為避免解釋歧義，建議條文明確化為：「「如

執行機關交付之廢棄物超過最低設計處理

量能 100 噸/日之 22%，其超過部分由執行

機關按每公噸 2,800支付處理費。」 

已修正投資契約內容，於營運期

間乙方應無償處理執行機關每日

交付約 20公噸之有機廢棄物，如

執行機關年交付之廚餘總量超過

7,260 公噸/年，超過之部分由執

行機關按每公噸 2,800 元(含營業

稅)或乙方該年度自行接收有機廢

棄物每公噸平均處理單價(含營業

稅)孰低者支付處理費。 

有關自行接收有機廢棄物每公噸

平均處理單價之計算，係依據乙

方提送之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

報告所揭露之自行接收有機廢棄

物處理收入除以自行接收有機廢

棄物噸數計算之單價加計營業稅

後計算。執行機關於應支付金額

計算確認後，由乙方依據執行機

關計算結果開立發票向執行機關

請款。 

3 
投資契約 

P.38 

13.1.1 乙方設立時，係依中華民國

法令成立並存續之股份有限公司，

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台幣 1.2 億

元。營運期間乙方如為彌補虧損、

帳上現金餘額過多且已完成重大設

備投資或依投資執行計畫書之減資

規劃，經執行機關事前書面同意

後，得辦理減資，惟減資後之實收

考量投資初期資本安排與履約彈性，爰提

出以下修正建議，將實收資本額要求依

「設立時」及「簽約一年後」兩階段作區

分，具體理由如下： 

1. 設立階段資本額 

為反映實務投資模式，建議專案公司設

立時實收資本額調整為 6,000 萬元，以

利完成法人設立、提案及簽約程序，同

考量本案投資規模與融資作業所

需時間及興建期第一年之資金需

求，爰設定簽約時實收資本額不

低於新臺幣 1.2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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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條號(頁碼)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回覆說明 

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6,000 萬

元。 

時符合集資循序到位的操作慣例。 

2. 簽約一年後資本到位 

於簽約後一年內，依核定之投資計畫與

工程進度，將實收資本額補足至新台幣

1.2 億元，以確保興建與初期營運階段

所需資金充足，同時透過分期注資機

制，同時兼顧資金使用效率與監管可行

性。 

4 

興建基本 

需求書 

P.23 

3.6廢水處理系統 

二、本中心污水排放需依環保相關

規定辦理，若有納管需求，其納管

水量(計算式=每公頃*60CMD)及水

質及相關申辦方式需依經濟部南崗

產業園區相關規定辦理，經經濟部

南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管理機構核

准水量及水質後始得納管；若自行

排放者，需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

後使得排放。 

本案規劃日處理量為至少 100 噸/日以上之

有機廢棄物，不超過 200 噸/日。依基地面

積與南崗工業區納管容量計算，目前可納

管水量僅 44CMD(約 44 噸/日)，顯著低於

本案實際產生的污水量。 

問題與影響說明如下： 

1. 污水量不足納管空間 

➢ 現行規定限制導致超過部分須自行處

理至放流水標準，增加設計及營運成

本。 

➢ 有機廢棄物處理過程產生高濃度沼液

與沼渣，需更嚴謹的處理流程與設

施。 

2. 自行處理成本與法規限制 

➢ 自排需設置大型污水處理系統，能耗

與藥劑成本高，對投資報酬率不利。 

➢ 沼渣沼液若以澆灌方式利用，受農地

法規限制且運輸半徑大，成本顯著增

加。 

本案於試營運階段欲申請廢

（污）水納管量，係依經濟部南

崗產業園區之納管水量計算規定

辦 理 ， 申 請 廢 水 納 管 量 約

44.5CMD；後續將依民間機構實

際廢（污）水排放需求，得向經

濟部南崗產業園區申請辦理納管

量變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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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條號(頁碼)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回覆說明 

3. 對投資意願之影響 

➢ 若維持現行納管限制，投資人需額外

負擔高額處理與運輸費用，降低投資

回收率。 

➢ 對 BOT招商吸引力造成負面影響。 

建議管理單位應： 

1. 爭取南崗產業園區核准增加納管水量，

以滿足處理規模的污水處理需求。 

2. 於釋疑文件中明確承諾協助與園區協

調，將可納管水量提升至符合產能的合

理範圍。 

 


